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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李柱銘在明報副刊發表《黨大還

是法大？》一文，對筆者在文匯報刊出《正

確理解中聯辦在港職能》作了回應，他幽默

了一下說，筆者所謂的「正確理解」，卻一

點也不正確云云。

李柱銘混淆邏輯攻擊中央干預香港事務
在李氏看來，筆者說，「中央政府不等於

中央政府各部門」、「中央政府各部門不等

於中聯辦」的意見是錯誤的。如果這是錯誤

的，則根據孔子他老人家在《論語．子罕》

提出的「叩其兩端」分析事物的方法，「中

央政府等於中央政府各部門」、「中央政府

各部門等於中聯辦」的看法就是正確的。既

然A=B，B=C，那麼A=C，C也=A。

這是不是李氏所要的答案呢？恐怕也不

是。因為按照李氏A=B=C的代入法，則香港

基本法第45條第1款規定的「行政長官由中

央政府任命」，可以改為「由中央政府各部

門任命」，或「由中聯辦任命」了。據說李

氏當年參加過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不至

於不知道中央政府不等於中央政府各部門、

也不等於中聯辦的道理吧！

為什麼資深大狀會犯這樣簡單的邏輯錯誤

呢？原因在於基本法第22條第1款有「中央

政府各部門不得干預香港特區根據本法自行

管理的事務」的規定，李氏要把這一限制套

到中央政府頭上，才有如此驚人之舉，但針

無兩頭利。根據上一段的分析，顯然中央政

府不可能等於中央政府各部門，不能任由李

氏說分就分，要偏就偏。

再說，中聯辦是否等於中央政府各部門

呢？筆者在文匯報發表的文章，既沒有說完

全不同，也沒有說根本相同。就其名稱而

言，中聯辦是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區聯絡辦公

室，並不是基本法第24條第3款所說的中央

各部門在香港特區設立的機構，這也是顯而

易見的。

中央在港設立聯絡辦無可非議
就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而言，中央及其

部門在香港設立的機構是有區別的。是否要

遵守香港特區法律，還是享有豁免權，視具

體情況而定：（一）外交部特派員公署。雖

然該公署是外交部（屬於中央各部門）在香

港設立的機構，但享有豁免權。（見基本法

第13條）

（二）香港駐軍。雖然香港駐軍由中央政

府（不是中央政府各部門）所派駐，但香港

駐軍卻要遵守香港特區法律，也不得干預香

港特區的地方事務（基本法第14條），並受

《駐軍法》的約束。

（三）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

市在香港設立的機構。此類機構的設立要徵

得特區政府同意，並經中央政府批准。（基

本法第22條）

讀者可能會問，為什麼在基本法中看不到

設置中聯辦的依據呢？筆者認為是有的。在

基本法序言中，兩次提到中央對香港恢復行

使主權。如果中央政府連在地方都不能設置

聯絡辦公室，如何體現中央對香港恢復行使

主權。

根據《牛津法律大辭典》「主權」條的定

義，「主權在國際法上是指有充分權力維護

對外獨立、對內忠誠和秩序以及在領土內擁

有制定、修改和適用法律制度的最高權和獨

立權」。《不列顛百科全書》「主權」條認

為，「主權可以解釋為論述國家制定決策過

程中的最高監督或權威和闡明維持秩序的規

則（對內主權或政治主權）的一種理論」。

不論從「對內主權」和「對外主權」來說，

中央政府在香港特區設立聯絡辦都是無可非

議的，不必爭論的。而將原香港新華社正名

而不另外設置聯絡機構，想來只是為了方

便。

由於國家主權的其中一項職能就是制定全

國性法律，所以行使國家主權是不必有法律

依據的。但這並不意味 行使國家主權可以

違反憲法和憲法性法律的原則、精神和具體

規定。在法律有限制性或禁止制規定的情況

下，應當先修改法律。當然，在法律有明確

規定的情況下才行使國家主權，也是可以

的。

李氏舊調重彈別有用心
應當指出，李文「黨大還是法大？」的標

題是誤導性的。這是改革開放初期有人向當

時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提出的問

題。憲法第5條第4款明確作了回答，「一切

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社會團體、

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

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

究」。既然憲法早就

有準確而清楚的答

案，筆者就不多說了，希

望李氏與時俱進，不要拿「老掉牙」的問題

來提問，貽笑大方了。

然而，從李氏的設問來看，他試圖想以

「黨」來影射中聯辦是別有用心的。其實，

這是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的慣用伎倆。他寫

了幾種回憶錄，一提到香港新華社，就會

「黨社」不分。現在李氏也一樣「黨辦」不

分。彭氏、李氏硬要蒙混一下、含糊了事，

編輯先生覺得模糊的題目在新世紀還有吸引

力，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最後，要提到中聯辦可否支持行政長官和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問題，李文表示，「這個

說法真的非常驚人！」還加了感嘆號。其

實，這也不是甚麼新鮮事。早在香港回歸初

期，中央領導人就說過這一類話。2002年江

澤民在第二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2007

年胡錦濤在第三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都

講過同樣的話。

當然，從辯證法的角度看問題，事物具有

兩面性，支持依法施政就意味 不支持不依

法施政。用《論語．顏淵》的話說：「君子

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不知

李氏以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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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銘「黨大還是法大？」的提法具有明顯的誤導性。他試圖以「黨」

來影射中聯辦，是別有用心的。其實，這是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的慣用伎

倆。他寫了幾種回憶錄，一提到香港新華社，就會「黨社」不分。現在李

氏也一樣「黨辦」不分，就是要混淆邏輯關係，攻擊中央政府干預香港特

區事務。

對李柱銘的回應

三軍營月底開放
門票周日免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解放軍駐港部隊的開放

軍營活動每年均反應熱烈。為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

及香港回歸祖國、駐軍進駐香港15周年，進一步增進香

港社會各界對駐軍的了解，加強相互溝通與交流，駐港

部隊將於4月28日和29日對外開放昂船洲軍營、石崗軍營

和新圍軍營，其中女子特戰隊員將參加部分演練內容，

歡迎廣大香港市民和社會團體前往參觀。

是次軍營開放計劃，向香港
市民和社會團體發放參觀

券共28,000張，其中昂船洲軍
營、石崗軍營各10,000張，新圍
軍營8,000張。
參觀券將於4月22日（星期日）

上午8時至中午12時半，在全港6
處設點派發（見表），每位香港
市民憑身份證，可最多領取4張
參觀券；每個社會團體憑團體證
明文件和領取人的香港居民身份
證，可最多領取10張參觀券。
參觀券以先到先得形式派發，

派完即止。各發放點亦會設立
「70歲以上長者及殘障人士綠色
通道」。

昂船洲觀獵人戰鬥
據悉，昂船洲軍營擬於4月28

日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2時向公
眾開放，活動包括升國旗儀式，
軍樂隊列表演，拳術表演，槍械
團體操表演，獵人戰鬥表演，參
觀艦艇模擬訓練，單兵激光模擬
對抗訓練體驗，文藝演出，武器
裝備展示，參觀連隊生活設施，

駐軍15周年成果展，小菜糕點製
作。

石崗表演反恐突擊
石崗軍營將於4月29日10時半

至下午2時開放，活動包括升國
旗儀式，軍樂隊列表演，拳術表
演，槍械團體操表演，反恐突擊
和陸空協同救援演練，車輛原地
調頭表演，獵人戰鬥表演，單兵
激光模擬對抗訓練體驗，文藝演
出，武器裝備展示，參觀文化活
動中心和連隊生活設施，駐軍15
周年成果展，小菜糕點製作。

新圍演練城市巷戰
新圍軍營於4月29日下午2時半

至5時開放，節目包括升國旗儀
式，軍樂隊列表演，拳術表演，
槍械團體操表演，車輛原地調頭
表演，城區激光模擬對抗和陸空
協同救援演練，單兵激光模擬對
抗訓練體驗，文藝演出，武器裝
備展示，參觀文化活動中心和連
隊生活設施，駐軍15周年成果
展，小菜糕點製作。

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接受「富豪款待」、
涉嫌收受利益一事仍未告一段落，反對派
正醞釀在立法會對曾蔭權提出不信任動議
和彈劾議案，趕在9月立法會選舉前撈取政
治籌碼。其中，公民黨議員陳淑莊今日會
代表反對派對曾蔭權提出不信任動議，她
聲言自己「對事不對人」，稱希望動議能夠

對未來的特首有所警惕，似乎是「醉翁之意」。
陳淑莊昨日在電台節目中稱，今日會代表反

對派在立法會大會中對曾蔭權提出不信任動
議，是首次有立法會議員對行政長官提出不信
任動議。

陳淑莊認向未來特首示威
有人認為曾蔭權離任在即，實在沒有必要

「勞師動眾」，陳淑莊稱，「今次整個不信任動
議其實是給下一任特首和以後的特首一個警
惕，不要以為你站出來話事，我們便會聽你講

的說話」。節目主持人即問到曾蔭權是否「祭
品」，陳淑莊難掩笑意地說：「那⋯⋯又未至
於。」
出席在同一節目，稱將對曾蔭權啟動彈劾機

制的工黨主席李卓人即急忙澄清，聲言反對派
不是拿曾蔭權來祭旗，但過去有些前公務員在
臨近退休時犯了小錯而被革職，賠上退休金、
長糧等福利，他反問如果因為曾蔭權即將退休
便輕易放過他，怎樣對得住那些前公務員：
「做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個是最基本的原
則，他本身有這個行為，就應該為事件付出責
任、代價。」

抽水機會李卓人益自己友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謝偉俊較早時候亦曾要求

立會對曾蔭權啟動彈劾機制，但因未獲足夠議
員支持而無疾而終，不支持的包括是次突然重
提彈劾的李卓人。被問到是否雙重標準，李卓

人連忙解釋：「他的彈劾好簡單，只是說嚴重
瀆職就完了，沒有說明事件內容，沒有說明控
罪。」他又提到今明兩日會與其他反對派人士
商討還有哪些字眼需要修改。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7月換屆在即，鄉議局執
委會正式通過7月率團訪京，並成
立小組研究執行，商議屆時拜會
國家領導人及多個中央政府部門
的交流議題。鄉議局副主席張學
明坦言，按照過往慣例，鄉議局
每逢換屆都會率團訪京，與中央
就新界事務互相交流溝通，過去
已經先後7次組團訪京，而上次訪
京已經是2008年7月，考慮到需要
足夠時間預備上京詳情，認為7月
是最合適的時間。

上水鄉委會主席侯志強表示，
支持鄉議局按照傳統慣例組團訪
京，針對新界事務與北京政府溝
通，「等同香港『家變』求訴無
門，與中央政府交流意見，贊成
交由小組負責執行」。18鄉鄉委會
主席梁福元說，香港一直貫徹
「一國兩制」，並以《基本法》為
依歸，考慮到政府正式換屆，及
後9月將進行立法會選舉，鄉議局
有需要訪京交流，又強調絕非
「告御狀」，而是申訴民情的意見
交流。

反對派彈劾煲呔 撈立選本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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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局計劃7月訪京商鄉事

一人政黨民協就
立法會超級區議會
的「入場」問題高
調叫陣，聲稱以反
對派實力可推出3張
名單出選。在民主
黨堅持派出兩張參

選名單的情況下，由民
主黨退黨黨員組成的新
民主同盟昨日大唱反
調，強調不應該只得兩
個黨參與，以讓選民有
更多選擇，將會提名其
他「志同道合」的政黨，並會要求他
們支持的超級區議會候選人，在拉票
期間，與新同盟一併展開各種宣傳工
作。
該黨召集人關永業昨日在記者會上

稱，目前只有民主黨及民協已取得足
夠提名，但該兩個政團於兩年前的政
改討論過程中選擇妥協，若在稍後的
反對派協調過程中，繼續排擠其他政
團，就更突出超級區議會議席是為民
主黨及民協度身訂造，令人質疑兩黨
當年匆忙地支持政改方案，是以自身
利益凌駕於民主運動的利益。

迫民主黨只派一隊出選
另一名召集人范國威指出，為達至

更理想的選舉結果，以反對派支持度
計算，派出3張名單是最理想。擁有8
票的新同盟將會支持理念相同的政
黨，令選民有更多選擇，而早前亦與
另外兩個有興趣參選超級區議會的政
團街工及公民黨代表會面，暫時未有
定案，但有指新同盟8票將全數過給
公民黨。
范國威又指，若民主黨堅持派出兩

隊，反對派有超過3張參選名單的
話，民主黨應該向選民交代。
范國威並稱，新同盟8名區議員將

合組名單，參加新界東地區直選，至
於何人排在首位，要待7月初執委會
作出決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新同盟擬撐公民黨爭超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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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為能搶先與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
會面，各懷鬼胎，更
分別動用「代表反對
派」名義發出邀請。
在反對派「打鑼打鼓」
宣布，將於本月23日

與梁振英會面之際，人民
力量昨日舉行記者會，指
收到候任特首辦的邀請，
於下星期一(23日)連同勞
工界議員李鳳英及銀行界
議員李國寶，與梁振英會面，但經過
黨團討論後，已拒絕出席，重申人民
力量只會同政府及部門，就政策保持
溝通，不會與梁振英有任何互動。
人民力量主席劉嘉鴻表示，梁振英

以候任特首身份邀請各黨派立法會議
員會面，只是製造「和解」假象；又
指「偽民主派」政黨支持政改方案，
鞏固特首小圈子選舉制度，更參與小

圈子選舉，在行為上不斷加強小圈子
選舉的認受性。他更指，包括民主黨
主席何俊仁提出的「不排除與梁振英
政府建立工作關係」，副主席劉慧卿
表示「民主黨在許多方面議題是可以
有合作空間」，都是向小圈子選出來
的行政長官釋出善意，甘作政治花
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拒「大和解」「人力」玩杯葛
▲
無
理
取
鬧
▼

開放日參觀券派發詳情
派發時間： 4月22日上午8時至中午12時半

派發地點： 1. 中環軍營東門（中環愛丁堡廣場2號）

2. 九龍東軍營東側正門（九龍聯福道）

3. 槍會山軍營南門（九龍柯士甸道127號）

4. 石崗軍營北側正門（新界錦田公路250號）

5. 新圍軍營東南側正門（新界沙頭角路龍躍頭段）

6. 潭尾軍營西門（新界新潭公路東側牛潭尾路段）

資料來源：解放軍駐港部隊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石崗軍營開放

日表演將包括反

恐演習。圖為往

年同類演練。

資料圖片

■市民在開放日將有

機 會 一 嘗 持 真 槍 感

覺。 資料圖片

■新同盟強調反對派不應只得兩個黨競逐超級議

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人民力量宣稱拒絕接受梁振英邀請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李卓人（左）與陳淑莊接受電台訪問時一臉得

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宋小莊


